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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2018 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

之法律意见书 

 

致：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或“公司”）与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本所”或“中伦”）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的约定，本所作为发行人

2018 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本期绿色中期票据”）发行工作的专项法律顾

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管理办法》（人民银行令[2008]第 1 号）（“《管理办法》”）、《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发行注册规则》、《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中期票据业务指引》、《银

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说明书指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中介服务规则》、《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引》

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发行人发行本期绿色中期

票据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查阅了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所规定的本期绿色中期票据发行必须查阅的文件，包括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政

府部门的批准文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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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调查过程中，本所依赖发行人做出的如下承诺：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准确有效的材料、文件及口头陈述，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之处；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

其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所提供的材料、文件上的签署、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

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书面确认或口头陈述而出具相应

的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

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本所认为某些事实是否

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

同时也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和确认。 

本所仅就与本期绿色中期票据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

关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会计审计、

信用评级等专业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和发行人提供的

文件所进行的引述，并不表明本所及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

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

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验证，并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发行本期绿色中期票据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绿色中期票据发行、注册或备案所必备的

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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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一) 发行人具有法人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发行人系依法于 2009 年 12 月 25 日在广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广州市工商局”）注册的国有独资企业，发行人现持有广州市工商局

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98677792A）。 

根据广州市工商局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及广州市商事

主体信息公示平台（http://cri.gz.gov.cn/）公示的信息，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全称 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招兴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65 楼 

注册资本 1,126,851.845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的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总部管理；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 

营业期限 2009 年 12 月 25 日至长期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股东为广州市人民政府，持有发行人

100%的股权。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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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法人资格。 

(二) 发行人为非金融机构 

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为：商务服务业（具

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另根据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

（http://cri.gz.gov.cn/）公示的信息，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具体为：企业自有资金投

资；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企业总部管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属于非金融企业。 

(三) 发行人接受交易商协会自律管理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中市协会[2017]431 号的《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

员资格通知书》及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发行人为交易商协会会员且接受交易商

协会自律管理。 

(四) 发行人的历史沿革 

1. 发行人设立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系由广州市人民政府以货币资金人民币 10,000.00 万元出资设立的国

有独资公司，并授权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国资委”）

履行出资人职责。上述货币出资业经广州市大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

出具穗大师内验字（2009）第 103 号《验资报告》。发行人于 2009 年 12 月 23

日完成国有产权登记并于 2009 年 12 月 25 日经广州市工商局核发《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10,000.00 万元。 

2. 发行人注册资本变动情况 

2010 年 8 月 2 日，根据穗国资批[2010]62 号文，广州市国资委同意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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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民币 300,000.00 万元资本公积转增为实收资本，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0.00 万元，增资后发行人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310,000.00 万元。该次增

资事项业经广州市大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穗大师内验（2010）

第 071 号《验资报告》，发行人已于 2010 年 8 月 25 日完成国有产权登记并于 2010

年 9 月 1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0 年 10 月 12 日，根据穗国资批[2010]113 号文，广州市国资委同意分两

次对发行人进行货币增资，第一次于 2010 年 10 月底前增资人民币 196,000.00

万元，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506,000.00 万元；第二次于 2011 年上

半年增资人民币24,000.0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530,000.00万元。

两次增资事项分别经广州岭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广州市大公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分别出具岭验（2010）065 号和穗大师内验（2011）第 043

号《验资报告》。发行人分别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和 2011 年 5 月 16 日完成国有

产权登记手续，以及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和 2011 年 6 月 7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2011 年 12 月 23 日，根据穗国资批（2011）154 号文，广州市国资委将广州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审计后的净资产投入发行人。发

行人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88,551.80 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18,551.80

万元。本次增资事项由广州市大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穗大师

内验字（2011）第 152《验资报告》。发行人已完成国有产权登记并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5 年 3 月 30 日，根据穗国资批[2015]27 号文，广州市国资委和广州市财

政局同意对发行人进行货币增资人民币 400,000.00 万元，发行人注册资本变更为

人民币 1,018,551.80 万元。发行人已完成国有产权登记并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5 年 12 月 30 日，根据穗国资批[2015]175 号文，广州市国资委同意对发

行人进行货币增资人民币 10.83 亿元；根据穗国资批[2017]83 号文，广州市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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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已经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且发行人已完成相关的国有

产权登记并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发行人设立及历次变更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 

根据发行人的《营业执照》、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发

行人登记状态为存续，并已公示 2014 年度、2015 年度以及 2016 年度报告，本

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依据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需予终止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系在中国境内依

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非金融企业法人，且接受交易商协会的自律管理，不存在依

据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需予终止的情形；发行人具

备《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本期绿色中期票

据的主体资格。 

二、 发行程序 

(一) 发行人的内部决议程序 

发行人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出资人享有《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

股东权利，行使下列职权：（一）审核批准事项：„„5.审核批准公司增减公司

注册资本，境内外上市，发行公司债券、企业债券等中长期债券；„„”据此，

本所律师认为审批发行人发行本期绿色中期票据属于发行人出资人的职权。 

2017 年 12 月 22 日，发行人董事会召开 2017 年第 21 次会议，该次会议通

过了《关于越秀集团注册发行绿色中期票据的决议》，批准发行人发行不超过人

民币 40 亿元（含 40 亿元）的绿色中期票据，用于“08 广纸债”和“13 广州越

秀债”到期兑付资金及广州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广纸股份”）环保搬迁和林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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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项目、广州造纸集团有限公司（“广纸集团”）环保迁建二期工程的购买原材

料支出。绿色中期票据期限不超过 10 年（含 10 年），并向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

会申请注册发行。根据广州市国资委 2017 年 12 月 27 日出具的《广州市国资委

关于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发行绿色中期票据的批复》（穗国资批[2017]123

号），发行本期绿色中期票据已取得广州市国资委批复同意。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发行本期绿色中期票据已取得

所需的内部批准。 

(二) 外部批准程序 

2018 年 2 月 5 日，发行人取得交易商协会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

协注[2018]GN1 号）。根据《接受注册通知书》，交易商协会同意：发行人绿色债

务融资工具注册金额为 40 亿元，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发行人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绿色债务融

资工具，接受注册后如需备案发行的应事先向交易商协会备案。发行完成后应通

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等。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取得本期绿色中期票据发行的《接受注册

通知书》，无需再向交易商协会履行注册程序。 

三、 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一) 《募集说明书》 

发行人为本次发行编制了《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期绿色中

期票据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风险提示及说明、发行条款、募集资金用途、发行人基本情况、企业财务情况、

发行人资信状况、债务融资工具信用增进、税项、信息披露安排、投资者保护机

制、发行有关的机构、备查文件等。 

本所律师认为，《募集说明书》依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募集说明书指引》规定编制，内容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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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工具募集说明书指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

规则》、《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引》及有关规则的规定。 

(二) 《信用评级报告》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中诚信国际”）系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

的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是一家于 1999 年 8 月 24 日在北京市登记设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71092067XR）。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1997 年 12 月 16

日出具的《关于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等机构从事企业债券信用评级业务资

格的通知》（银发[1997]547 号）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2000 年 4 月 3 日出具

的《关于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承接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信用

评级业务的函》（银办函[2000]162 号），中诚信国际具有企业债券资信评级资格。 

根据交易商协会网站（http://www.nafmii.org.cn/）公布的《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会员名单》，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诚信国际为交易商协会

会员。 

根据中诚信国际出具的《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

票据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评定“广

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的信用等级为 AAA。 

本所律师认为，中诚信国际具备为发行人评定主体信用等级的相关资质。根

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中诚信国际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 《法律意见书》 

为本次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本所持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110000E00018657X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具有

从事律师业务的合法资格。经自查，本所为交易商协会会员；经自查及发行人的

书面确认，本所及本所律师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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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经办律师为容融律师和原挺律师，容融律

师、原挺律师均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分别为：

14401199711875686、13301200810399338）。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及经办律师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本

所及经办律师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 《审计报告》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信永中和”）系对发行人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出具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于 2012 年 3 月 2 日在北京

登记设立，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1592354581W）、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

业证书》（证书序号：NO.019886）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共同核发的编号为“000170”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

可证》，具备执行证券相关业务的资格。 

根据交易商协会网站（http://www.nafmii.org.cn/）公布的《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会员名单》，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信永中和为交易商协会会

员。 

为发行人出具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审计报告的经办注册会计

师为陈锦棋及唐玲，陈锦棋及唐玲均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执

业证（执业证号分别为：440100770001 及 510100340620）。 

本所律师认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及经办注册会计师具备为发行人出具

审计报告的相关资质。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及经办注册会计师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 本期绿色中期票据的主承销商 

本期绿色中期票据的主承销商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是一家于 1988 年 8 月 22 日在福州市登记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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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50000158142711F”）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编号为“00000033”

的《金融许可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2005 年 7 月 7 日出具的《关于交通银行等

6 家商业银行从事短期融资券主承销业务的通知》（银发[2005]174 号），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从事本期绿色中期票据主承销业务的资格。 

根据交易商协会网站（http://www.nafmii.org.cn/）公布的《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会员名单》，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

交易商协会会员。 

本所律师认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具备作为本次发行承销商的资格。根

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 

(六) 本期绿色中期票据发行的评估认证机构 

本期绿色中期票据的评估认证机构为北京中财绿融咨询有限公司（“中财绿

融”）。中财绿融于 2006 年 6 月 14 日在北京登记设立，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东城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17906782618）、

气候债券标准委员会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核发的《核查机构证书》，为获得气候

债券标准委员会批准成为气候债券标准认可的核查机构。 

根据交易商协会网站（http://www.nafmii.org.cn/）查询结果，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中财绿融为交易商协会会员。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就本期绿色中期票据委托了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

评估。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中财绿融与发行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 

四、 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大法律事项及潜在法律风险 

(一) 注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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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合并）2016

年度审计报告》（下称“《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

报表）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66,548,376,677.42 元，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最近一

期财务报表，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合并报表）未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人民币 68,006,625,371.55 元。 

根据《募集说明书》和发行人书面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

人及纳入其《审计报告》合并范围内主体的待偿还债务融资工具余额合计为人民

币 450.9 亿元、美元 15.85 亿、港元 23 亿和欧元 2 亿；其中累计中期票据待偿还

余额为人民币32亿元，发行人本次拟发行的绿色中期票据金额为人民币 20亿元。

本期绿色中期票据全部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及纳入其《审计报告》合并范围内主

体的累计中期票据待偿还余额不超过发行人净资产的 4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中期票据业务指

引》第四条的规定。 

(二) 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本次注册的绿色中期票据募集资金用途为： 

1. 2 亿元用于广纸股份“08 广纸债”到期本息兑付； 

根据《募集说明书》，本次注册 40 亿元绿色中期票据中，2 亿元将用于“08

广纸债”的本息兑付。“08 广纸债”募集的本金为 3.9 亿元，由广纸股份发行，

将于 2018 年 3 月到期。“08 广纸债”募集资金的用途为广纸股份环保搬迁、异

地迁建林纸一体化项目(“广纸股份环保搬迁和林纸一体化项目”)的建设。  

广纸股份环保搬迁和林纸一体化项目的主要合规性文件如下： 

（1） 关于广州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林纸一体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审意

见的函（穗环南管[2005]51 号） 

（2） 关于广州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林纸一体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环审[2005]8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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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广州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林纸一体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技术

评估报告（国环评估书[2005]517 号）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广州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异地迁建林纸一体化项

目核准的批复（发改工业[2006]61 号） 

（5） 关于广州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林纸一体化项目（新闻纸部分）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意见(环验[2008]176 号) 

（6） 房地产权证（粤房地权证穗字第 0450014557 号） 

2. 14 亿元用于发行人“13 广州越秀债”到期本息兑付； 

根据《募集说明书》，本次注册 40 亿元绿色中期票据中，14 亿元将用于“13

广州越秀债”的本息兑付。“13 广州越秀债”募集的本金为 28 亿元，由广州越

秀集团有限公司发行，期限（5+2）年，最终到期日为 2020 年 2 月，在债券存续

期第 5 年末（即 2018 年 2 月）发行人享有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享有回

售选择权。“13 广州越秀债”的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广州造纸集团有限公司环保

迁建二期工程”（“广纸集团环保迁建二期工程”）。 

根据《关于下达广东省二〇〇九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粤发改资

[2009]202 号）和《关于印发 2011 年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建设预备项目计

划的通知》（穗重点办[2011]3 号），广纸集团环保迁建二期工程是 2009 年广州省

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和 2011 年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的项目之一。其主要合规

性文件如下： 

（1）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发的广东省企业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备案

证（备案项目编号 400100222029017） 

（2） 关于同意广纸集团海珠厂区环保迁建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复函（穗

发改工[2009]5 号） 

（3） 关于广州造纸集团有限公司环保迁建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粤环审[2012]226 号） 

（4）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广州造纸集团有限公司环保迁建二期工程（第一

阶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粤环审[2013]4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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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州造纸集团有限公司环保迁建二期

工程配套工程节能评估报告的审查意见（粤发改产业函[2014]4252 号） 

（6） 土地证（穗府国用（2010）第 04000010 号） 

（7） 土地证（穗府国用（2011）第 04100034 号） 

3. 24 亿元用于广纸股份环保搬迁和林纸一体化项目、广纸集团环保迁建二

期工程等配套营运资金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注册 40 亿元绿色中期票据中，24 亿元用于广

纸股份环保搬迁和林纸一体化项目、广纸集团环保迁建二期工程的采购节能环保

原材料。广纸集团用于广纸股份环保搬迁和林纸一体化项目、广纸集团环保迁建

二期工程的配套运营资金用途，具体为采购节能环保原材料，支持广纸股份环保

搬迁和林纸一体化项目、广纸集团环保迁建二期工程建成后的生产运转。 

根据中财绿融出具的《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

第三方评估意见》，本期绿色中期票据的募投项目，即发行人旗下广州造纸股份

有限公司环保搬迁、异地迁建林纸一体化项目和广州造纸集团公司环保迁建二期

工程，符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 年版）》所列的“3.资源节约与循环

利用”界定内容，具体对应为“3.4 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及循环利用/3.4.2 加工装

置/设施建设运营”，应被认定为绿色项目；该债务融资工具应被界定为绿色债

务融资工具。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合法合规，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

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中期票据业务指引》第五条及《非金融企业绿

色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引》等规定。 

(三) 发行人房地产业务的合法合规情况 

1. 发行人和项目公司的房地产开发资质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的房地产业务由下列表格中所示的项目公司（统

称“项目公司”）具体开展。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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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核查项目公司的工商登记及资质证书信息，项目公司已经取得如下房地产开

发资质证书，其中广州城建开发南沙房地产有限公司、广州东秀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广州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越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汉越秀

嘉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武汉康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相关延期手续正在办

理过程中，烟台越秀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项目已开发完毕，因此，无需申请新的

房地产开发相关的资质证书。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2000]第 77 号），新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

持相关文件到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备案申

请后 30 日内向符合条件的企业核发《暂定资质证书》；《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

1 年，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可以视企业经营情况延长《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

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2 年；自领取《暂定资质证书》之日起 1 年内无开发项目的，

《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不得延长；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暂定资质证书》有

效期满前 1 个月内向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主管部

门应当根据其开发经营业绩核定相应的资质等级。除广州城建开发南沙房地产有

限公司、广州东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越

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汉越秀嘉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汉康景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和烟台越秀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外，项目公司所持有的暂定资质证书均在

有效期内。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业务合法合规，符合国家相关政

策的规定，发行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主体在开发期内具备相应的开发资质，具体

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 

(1)  

广州市城市建

设开发有限公

司 

房地产开发

企业暂定资

质证书 

1520194-03 广州市住

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

2018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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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 

会 

(2)  

广州东耀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房地产

开发企业暂

定资质证书 

1510676-09 广州市住

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

会 

2018 年 9 月

30 日 

(3)  

广州宏胜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房地产

开发企业暂

定资质证书 

1520195-11 广州市住

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

会 

2018 年 11 月

30 日 

(4)  

广州城建开发

南沙房地产有

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企业资质证

书（资质等级

为三级） 

6320015 广州南沙

开发区建

设和管理

局 

2018 年 1 月

20 日（已申

请延期，且不

存在法律障

碍） 

(5)  

广州东秀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房地产

开发企业暂

定资质证书 

1510601-11 广州市城

乡建设委

员会 

2015 年 11 月

30 日（已申

请延期，且不

存在法律障

碍） 

(6)  

广州宏景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房地产开发

企业暂定资

质证书 

1510550-10 广州市城

乡建设委

员会 

2017 年 10 月

31 日（已申

请延期，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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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 

存在法律障

碍） 

(7)  

江门越秀城建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房地产

开发企业资

质证书（资质

等级为三级） 

粤（江）房开证字第

1201155 号 

江门市住

房和城乡

建设局 

2019 年 1 月

20 日 

(8)  

昆山市越秀广

电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房地产

开发企业资

质证书（资质

等级为二级） 

苏州 KF14593 江苏省住

房和城乡

建设厅 

2020 年 3 月

21 日 

(9)  

杭州越港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房地产

开发企业暂

定资质证书 

余房开字 008 号 杭州市余

杭区住房

和城乡建

设局 

2018 年 9 月

21 日 

(10)  

杭州越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房地产开发

企业暂定资

质证书 

杭房项 527 号 杭州市城

乡建设委

员会 

2018年1月5

日（已申请延

期，且不存在

法律障碍） 

(11)  
杭州越隽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房地产

余房开字 312 号 杭州市余

杭区住房

2018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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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 

司 开发企业暂

定资质证书 

和城乡建

设局 

(12)  

杭州越秀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房地产

开发企业暂

定资质证书 

杭房项（临）09 杭州市城

乡建设委

员会 

2018 年 9 月

25 日 

(13)  

烟台越秀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企业暂定资

质证书 

056664 烟台市住

房和城乡

建设局 

2016 年 11 月

30 日（开发

期已届满，项

目公司不存

在后续房地

产开发业务） 

(14)  

武汉康景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房地产

开发企业暂

定资质证书 

武房开暂 [2013]01258

号 

武汉市住

房保障和

房屋管理

局 

2017 年 12 月

15 日（已申

请延期不存

在法律障碍） 

(15)  

武汉越秀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房地产

开发企业资

质证书（资质

等级为二级） 

武 房 开 [2011]W20324

号 

武汉市住

房保障和

房屋管理

局 

2018 年 12 月

7 日 

(16)  武汉越秀嘉润 中华人民共 武房开[2012]20321 号 武汉市住 201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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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和国房地产

开发企业资

质证书（资质

等级为二级） 

房保障和

房屋管理

局 

16 日 

(17)  

武汉越秀嘉益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房地产

开发企业暂

定资质证书 

武房开暂 [2012]00351

号 

武汉市住

房保障和

房屋管理

局 

2017 年 12 月

16 日（已申

请延期不存

在法律障碍） 

2. 发行人的信息披露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和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发行人在信息披露中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或者失实披露的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行为受

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情况。 

3. 发行人诚信合法经营 

经核查发行人及项目公司提供的土地取得、项目建设与开发等相关土地出让

合同、立项批文及环评批复等文件和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及项目公司诚信合法

经营：(1)发行人及项目公司不存在取得限制用地目录或禁止用地目录土地等违

反供地政策的行为；(2)发行人及项目公司依法取得项目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

不存在因以租代征农民用地、应当有偿而无偿、应当招牌挂而协议、转让未达到

规定条件或出让主体为开发区管委会、分割等违法违规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而

受到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3)发行人及项目公司不存在拖欠土地出让

金的情形，已按土地出让人的要求足额缴纳了土地出让金；(4)发行人及项目公

司已经取得的项目土地使用权不存在权属争议；(5)发行人及项目公司不存在因

未经国土部门同意且未补缴土地出让金而改变项目用地容积率和规划条件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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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受到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6)发行人及项目公司的项目用地不存

在违反闲置用地相关规定的情形，不存在“项目超过出让合同约定动工日满一年，

完成开发面积不足 1/3 或投资不足 1/4”等违反闲置用地相关规定受到相关主管

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7)发行人及项目公司所开发的项目合法合规，已经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结合项目开发进度取得必需的全部批文，不存在先

建设后办证的情形，发行人投入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自有资金比例符合要求且及时

到位；(8)发行人及项目公司不存在因“囤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信

贷违规”、“销售违规”、“无证开发”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相关主管部门行政

处罚的情形，且不存在因该等情形受到监管机构的处分或造成严重社会负面的事

件出现。 

4. 房地产业务中的特殊项目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和说明并结合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发行人的房地产业

务不涉及土地一级开发、征地拆迁、旧城改造项目。 

(四) 发行人的内部治理情况 

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发行人设置了董事会、监事会、经理

层等组织机构。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发行人制定了《监事会议事规则》、《党政

联席会议议事规则》和《总经理工作条例》等内部治理制度。 

1.出资人 

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发行人的唯一出资人为广州市人民政

府，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授权，代表广

州市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出资人的主要职权包括：（一）审核批准事项：

1.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审核批准董事会制定的章程修正案；2.审核批准公司主

业；3.审核批准公司人民币 2 亿元以上的主业外的投资；4.根据国家、省、市境

外投资相关规定，为公司及各级出资企业办理相关手续；5.审核批准公司增减公

司注册资本，境内外上市，发行公司债券、企业债券等中长期债券；审核批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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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各级出资企业中上市公司国有股东发行可转换债券或国有控股及实际控制的

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6.审核批准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以

及改制方案；审核批准重要子企业引进非国有资本导致国有控股性质改变的改制；

7.审核批准公司年度财务预算方案；8.审核批准公司利润分配和国有资本收益收

缴；9.审核批准公司年金方案；审核批准公司各级出资企业中国有控股或实际控

制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审核批准公司的各级全资、控股及实际控制企业的

员工持股计划；10.审核批准导致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口径）超过 88%的

借款事项；11.审核批准董事会报告、监事会报告；12.按有关规定，委派和更换

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从董事会成员中确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委派和更换

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从监事会中确定监事会主席；13.对董事会、监事会、

公司副职以上负责人（职业经理人除外）及监事履职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决定公

司副职以上负责人（职业经理人除外）的薪酬分配；决定外部董事、非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监事报酬；14.根据国资管理有关文件规定，审核公司及全资、控股及

实际控制企业土地资产处置及物业出租管理事项；15.根据国资管理有关文件规

定，审核批准公司及全资、控股及实际控制企业产权管理有关事项；16.审核批

准公司清产核资有关事项；17、审核批准超过人民币 50 万元的对外捐赠事项（含

实物资产）；属于扶贫开发的帮扶资金捐赠，按相关要求另行执行；18.法律法规

及国资管理文件规定的其他职权。其中第 6、14、15、17 点事项中须经市政府审

批的，按相关程序报送。（二）核准或备案事项。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应在下列事

项完成日的五个工作日内上报国资委核准或者备案：1.经市政府或市国资委批准

的经济行为所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的核准或备案；2.公司战略规划备案；3.公司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决算审计报告和中期（含月度和季度）财务报表会计报告事项

备案；4.国有控股及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年度实施结果备案；5.公司负

责人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情况备案；6.公司及全资、控股及实际控制的企业年度

工资总额预算及决算情况备案；7.公司的全资、控股及实际控制的企业年金方案

备案；8.法律法规及国资管理文件规定的其他事项。 

2.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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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设立董事会。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约定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

其中外部董事五人，职工代表董事一人。董事任期三年。董事会对出资人负责。

另外，根据公司的确认，公司目前实际董事人数为八人。董事会行使的主要职权

包括：（一）制订公司章程修正案；审议批准公司直接出资的全资、控股及实际

控制企业的章程修正案；（二）制定公司主业；制定公司战略规划；制定董事会

报告；（三）审议批准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报告；（四）决定公司人民币 2 亿元以下

的主业外投资；（五）制订公司年金方案；制订公司各级出资企业中国有控股及

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决定公司的全资、控股及实际控制企业年金

方案；（六）决定公司的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七）制订公司合并、分立、

解散、申请破产以及改制方案；制订公司增减注册资本、上市、发行公司债券、

企业债券等中长期债券方案；制订公司各级出资企业中上市公司国有股东发行可

交换债券或国有控股及实际控制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八）制订

公司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利润分配和国有资本收益收缴方案；（九）决定公司年

度财务决算方案；（十）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公司提供的对外借款或担保；决定

公司的全资、控股及实际控制企业超出持股比例的借款或担保事项；（十一）审

议导致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口径）超过 88%的借款事项（审议后需报出资

人审核批准）；（十二）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基本管理制度和董事会运

作的各项制度；（十三）决定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评估、内部控制、

内部审计、财务管理、法律风险控制等各项体系；（十四）按照有关规定，行使

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权；按有关规定聘任或解聘总经理；根据总经理提名，

按有关规定聘任或解聘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根据董事长提名，决定聘任或

解聘董事会秘书；（十五）决定职业经理人薪酬分配方案；决定工资总额预算与

决算方案；（十六）决定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及实际控制企业涉及中国驰名商

标或“老字号”等自主优势品牌的处置方案；（十七）决定公司内部国有产权和

国有资产置换事项；决定公司内部国有产权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事项；（十八）

决定公司及全资、控股及实际控制企业未达到出资人审核标准的土地资产处置及

物业出租事项；（十九）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或党政联席会审议后，决定公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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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重大事项：1.所有境外主业投资；2.计划内单个项目金额人民币 1 亿元以上的

境内投资；3.年度事业计划外单个项目金额人民币 500 万元以上的境内投资（交

易性金融资产投资除外）；4.年度事业计划外单个项目金额人民币 1 亿元以上的

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5.所有金融衍生品投资（不含套期保值）；6.年度融资计划；

年度财务预算外单笔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以上的借款；（上述均不导致公司合

并报表资产负债率超过 88%）；7.单笔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5,000 万元以上的资产处

置事项（公司章程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属于公司出资人审核批准职权范围内的资产

处置事项除外）；8.年度财务决算内需要计提减值的资产；人民币 5,000 万元以上

的单项损失（或预计损失）；9.不超过人民币 50 万元的对外捐赠事项（含实物资

产）；属于扶贫开发的帮扶资金捐赠，按相关要求执行；10.公司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十）根据公司有关规定，审核批准公司所有出资的全资、控股及实际控制企

业增减注册资本、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方案；审核批准出资人认定的公

司重要子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不导致国有控股性质改变的改制方案；审核批准非

重要子企业的改制方案；（二十一）决定公司全资、控股及实际控制企业的下列

重大事项：1.人民币 2 亿元以上的主业外投资事项；2.房地产企业单个项目土地

购置金额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30 亿元以上的土地储备（含以购置土地为目的的

长期股权投资）；3.交通基建企业单个项目交易金额人民币 2 亿元以上的收费公

路及交通基建类项目（含以购置土地为目的的长期股权投资）；4.单个项目金额

人民币 2 亿元以上的境内投资项目（房地产企业土地储备出资人民币 30 亿元以

下和金融类企业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除外）；5.所有境外主业投资项目；6.年度

融资计划；（上述均不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超过 88%）；7.单笔资产评估

值人民币 5,000 万元以上的资产处置（章程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属于公司出资人审

核批准职权范围内的资产处置事项除外）；8.事业计划内单笔账面余额在人民币

5,000 万元以上，事业计划外单笔账面余额在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上的财产损失

处理或计提资产减值准备；9.与外部企业之间的资产无偿划转事项；10.不超过人

民币 50 万元的对外捐赠事项（含实物资产）；属于扶贫开发的帮扶资金捐赠，按

相关要求执行；11.公司规定的其他事项；（二十二）法律法规以及出资人授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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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职权。 

3. 监事会 

发行人设立监事会。监事会由五名监事组成，其中外派监事三人，职工代表

监事二人。监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监事会行使的主要职权包

括：（一）监督检查公司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的情况，

执行公司章程的情况以及内控制度、风险防范体系、产权监督网络的建设及运行

情况；（二）检查公司财务，对公司财务提出预警和报告；监督公司重大计划、

方案的制订和实施；监督公司重大国有资产变动和大额资金流动事项；监督公司

财务预算和决算、利润分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经营责任合同的执行情况以及

公司负责人薪酬分配情况等重大事项的执行情况；监督公司“三重一大”决策制

度落实情况；（三）监督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当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公司章程或者国资监管制度损害出资人

利益时，要求予以纠正，直至提出罢免建议；（四）指导各直接出资企业监事会

工作；（五）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出资人授予的其他职权。 

4. 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若干，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任期为三年。总

经理行使的主要职权包括：（一）主持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

决议；（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事业计划和投资项目；（三）组织实施公司年度财

务预算、决算方案以及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四）拟订公司内部管理

机构、分支机构设置方案和基本管理制度；（五）制定公司的具体管理制度；（六）

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七）决定聘任或解聘除应由董事

会聘任或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八）审批公司及全资、控股及实际控制企

业下列重大事项：1.年度融资计划内单笔金额人民币 2 亿元以下的融资事项；2.

年度事业计划外的单笔账面价值人民币 2 亿元以下的内部资产无偿划转；3.年度

事业计划内的内部资产无偿划转事项；4.其他公司规定的事项；（九）法律法规、

国资管理文件及公司制度授予的其他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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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如下： 

董事情况： 

姓名 职务 

张招兴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 

朱春秀 副董事长、总经理 

伍尚辉 党委副书记、董事 

李新春 外部董事 

黄本坚 外部董事 

陈舒 外部董事 

陈平 外部董事 

谭跃 外部董事 

监事情况： 

姓名 职务 

袁星侯 外派监事会主席 

付一民 外派专职监事 

温宏 外派专职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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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小立 职工监事 

李红 职工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朱春秀 副董事长、总经理 

谭思马 副总经理 

赖穗芬 纪委书记 

李锋 首席资本运营官 

贺玉平 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 

陈静 财务总监 

刘艳 人力资源总监 

曾昀 安全总监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其确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建立必要的内部

决策和治理结构，并且该等组织机构设立相关的职责范围合法合规、符合发行人

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发行人

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或公司内部组织性规范。另根据发行人的确认，部分到

期的任命文件正在办理续展手续，新任职工董事选举事宜正在进行中，新任监事

的工商变更备案手续尚待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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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发行人业务运营情况 

1. 经营范围与业务 

（1）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与业务 

发行人现有经营范围为“企业自有资金投资；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企业管

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总部管理；技术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现有经营范围及业务合法合规，且符合国家相关的产

业政策。 

（2） 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经营范围与业务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其确认，本法律意见书就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合理

审查范围包括附件一中的各家子公司（统称“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A. 广州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1 月 21 日，注册资本为 778066.81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张招兴。经营范围为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贸易咨询服务；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

外）；技术进出口；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管

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投资咨询服务。 

B.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1984 年成立于香港，股本为港币 1,284,418.8

万，董事长为张招兴。 

C.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12 月 24 日，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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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22383.0413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王恕慧。经营范围为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 

D.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6 年 3 月 5 日，注册资本为

45600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林昭远。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装饰、

装修；投资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

审批类商品除外）。 

E. 广州造纸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造纸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59 年 9 月 20 日，注册资本为 334349 万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周耘。经营范围为手工纸制造；机制纸及纸板制造；热力生

产和供应；工程技术咨询服务；节能技术咨询、交流服务；机械技术咨询、交流

服务；环保技术咨询、交流服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修

和清理；房屋租赁；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房屋安全鉴定；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

出口；内陆养殖；鱼种培育、养殖；其他畜牧养殖（猪、牛、羊除外）；木竹浆

制造；非木竹浆制造；纸和纸板容器制造；其他纸制品制造；销售本公司生产的

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得许可证后

方可经营）；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制造；仪器仪表修理；通用和专用仪器仪表的

元件、器件制造；软木制品及其他木制品制造；冷冻肉批发；水产品冷冻加工；

冷冻肉零售；冷库租赁服务；国内水运船舶代理；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

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水上货物运输代理；火力发电；

电力供应；自来水生产；自来水供应；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为船舶提供码头、

过驳锚地、浮筒等设施；提供港口货物装卸（含过驳）、仓储、港内驳运、集装

箱装卸、堆存、及装拆箱等简单加工处理服务；冷冻饮品及食用冰制造；货物专

用运输（冷藏保鲜）；为船舶进出港、靠离码头、移泊提供顶推、拖带等服务；

船舶补给供应服务；船舶污染物接收、围油栏供应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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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的租赁、维修服务。 

F. 广州越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10 月 10 日，注册资本为 21000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韦黎明，经营范围为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投资咨询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贸易咨询服务；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货

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

除外）；贸易代理；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

储）；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 

G. 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 

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于 1996 年成立于百慕大，并于 1996 年在香港注册，

获得海外公司注册证明，董事长为朱春秀。 

H. 越秀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越秀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2 年成立于香港，股本为 1,275,940.2 万人民币，

董事长为张招兴。 

I.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8 月 24 日，注册资本为 190861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林昭远。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

活动；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室内装饰、装修；专业停车场服务。 

J. 创兴银行有限公司 

创兴银行有限公司成立于 1955 年，股本为港币 217,500 万，董事长为张招

兴。 

K.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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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 年 3 月 26 日，注册资本为 536045.6852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胡伏云。经营范围为融资融券；机构证券自营投资服务；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资产管理；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

绍业务（限证券公司）；证券经纪；证券承销和保荐；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

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咨询。 

L.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8 月 1 日，注册资

本为 10000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王恕慧。经营范围为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

批项目）；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受托管理股权投

资基金（具体经营项目以金融管理部门核发批文为准）；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

理。 

M.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9 日，注册资本为

441869.0628 万港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恕慧。经营范围为融资租赁服务（限外商

投资企业经营）；通用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器皿及日用杂货批发；家用电器批发；

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即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才可经营的医疗器械，

包括第三类医疗器械和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方可经营的第二类医

疗器械）。 

N. 广州市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注册资本为 1000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吴炜。经营范围为企业自有资金投资；餐饮管理；投资

咨询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

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场地租赁（不含仓储）；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

经营。 

2. 主要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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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 2016 年度《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账面价值在人民币 3,000 万元以上的

主要在建工程情况包括： 

（1） 海南白马花园度假酒店项目以及海南白马高尔夫球场项目。该两项目

由发行人合并报表子公司控股的海南白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发，两项目是

取得同一《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国用（2011）第 009844 号）。此外，

其中海南白马花园度假酒店项目另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证号：

46010020141223020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合并报表内子公司广州越秀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收购一间拥有海口市一块土地的中国

公司的 50%权益的公告，广州越秀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从海南白马控股有限公司购

得海南白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持有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渡江司马坡岛的一

块土地，该地块的用途为体育及配套设施用地。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 2014 年 8

月 13 日发布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严守耕地保护红

线的通知》（琼府[2014]42 号），海南省人民政府要求各市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停止审批新建高尔夫球场及其用地。2014

年 12 月 10 日，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督办函》，该委根据国家发改委

等 11 部门《关于落实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发改社会【2014】1496

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琼府

办【2014】126 号）文件精神，要求对上述项目体现的高尔夫球场特征予以消除，

并在满足国家整改要求的前提下，配合拿出该地块的调整使用方案报政府研究。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广州越秀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购得海南白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的股权后，因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上述地块规划用途根据发改委的相关规定和上

述《督办函》，该地块无法继续按照原规划设计进行开发。根据《闲置土地处置

办法》第八条和第十四条等规定，属于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造成动工开发

延迟的，不构成征缴土地闲置费或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情形。目前，

海南白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正在与当地的相关行政部门进行沟通，确定项目的后

续处理方案。根据适当核查和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说明，该项目将不会对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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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经营和本次发行构成重大影响或障碍。 

（2） 广州南沙滨海花园五期酒店项目。该项目由发行人控股的广州城建开

发 南 沙 房 地 产 有 限 公 司 负 责 开 发 ， 已 取 得 政 府 许 可 文 件 包 括 ：

(a)130192509010192 号《广东省企业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备案证》、(b)穗南开环管

影[2013]12 号《关于南沙滨海花园五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的函》、(c)09 国

用（04）第 000042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d)穗规南建证[2013]12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e)440199201306200201 号《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和(f)穗国土规

划验证[2017]164 号《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 

（3） 广州天河商旅 12-5 酒店项目。该项目由发行人控股的广州市城市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已取得政府许可文件包括：穗府国用（2002）字第 211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07）天法

民四初字第 1199 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16）粤 0106 执 1873 号《结案证明》，

因本项目所在的广州市天河北路以北、林和东路以西地段的天河商旅 12-1、5 项

目地下室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作为 12-5 项目国有

土地使用权人、与广州宏城发展有限公司作为 12-1 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作

为共同原告，起诉被告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该案判决生效后，直至

2016 年 7 月 8 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才将上述场地交由申请执行人广州市城

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宏城发展有限公司接管。根据发行人的确认，鉴于本

项目已动工开发且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超过三分之

一，并且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该项目不存在闲置土地的情形。

另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正在为广州天河商旅 12-5

酒店项目办理相关的证照。根据适当核查和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说明，该项目将

不会对发行人的日常经营和本次发行构成重大影响或障碍。 

（4） 杭州青山湖科技城越秀城市综合体项目 A 区酒店。该项目由发行人控

股的杭州越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已取得政府许可文件包括：(a)临

发改[2012]048 号《关于杭州越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青山湖科技城越秀城市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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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 A 区酒店项目核准的批复》、(b)临环保[2012]81 号《关于青山湖科技城城市

综合体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c)临国用（2016）第 09370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d)地字第 2011-108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e)建字

第 2013-0224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f)330185201210190201 号《建设工程

施工许可证》。 

（5） 广州水泥股份有公司办公楼项目。该项目由发行人下属的广州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已取得政府许可文件包括：(a)130103730010920 号《广东

省企业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备案证》、(b)穗（荔）环管影[2013]133 号《关于西湾路

148 号地块弧形办公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批复》、穗（荔）环管影[2016]82

号《关于西湾路 148 号地块办公楼规划调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批复》、

(c)(94)穗城规北片地字 710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穗房地证字 95164 号《房

地产证》、(d)粤房地证字第 C1616228 号《房地产权证》、穗国土建用字[2013]333

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穗国土建用函[2016]13 号《关于延长地块动竣工时间和<

建设用地批准书>有效期的复函》、穗国土规划建用函[2017]93 号《关于延长地块

动、竣工时间和<建设用地批准书>有效期的复函》、(e)穗国土规划建证[2016]41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f)440103201706140101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除海南白马花园度假酒店项目、

海南白马高尔夫球场项目和广州天河商旅 12-5 酒店项目外，其他的上述在建工

程已履行的手续取得了相应政府主管部门的同意和认可，合法、合规并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其尚在办理的相关手续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重大实质障碍。 

3. 安全生产、税务、环保、产品质量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书面承诺和可公开查询的信息，发行人及其合并范围内子

公司最近三年没有因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纳税等受到重大处罚。 

(六) 发行人受限资产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及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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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子公司的重大资产受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占比（%） 

2016 年末 

货币资金 62,005 
信用证保证金、银承保证金；公

积金户；住房基金户，质押 
1.47  

存货 1,121,319 担保 26.66  

无形资产 1,200,303 担保、抵押贷款 28.54  

长期应收款 936,928 质押或保理、融资租赁保证金 22.2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应收款 
349,614 质押或保理 8.31  

在建工程 57,180 担保 1.3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77,951 
质押回购、股票限售期、资产管

理计划 
11.37  

合计 4,205,300   100 

2017 年 9 月末 

货币资金 18,619  
住房基金、银承保证金、信用证

保证金、质押、新股申购 
0.28  

存货 2,870,092  担保 43.18  

无形资产 1,353,608  用于抵质押贷款 20.37  

在建工程 58,372  用于担保 0.88  

投资性物业 622,400  担保 9.36  

长期应收款 630,187 质押或保理 9.4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应收款 
341,193  质押或保理 5.13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5,712  质押用于回购 3.1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46,362  

债券质押回购、股票限售期、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约定存续期内不

得撤回 

8.22  

合计 6,646,545  100.00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除上述已受限资产外，发行人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具有可对抗第三人的其

他重大优先偿付负债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其确认，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重大受限资产情况不会

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除上述已受限资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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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具有可对抗第三人的其他重大优先偿付负债

的情形。 

(七) 发行人或有事项 

1. 对外担保 

根据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人的确认，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发行人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为避免疑义，此处的对外担保不

包括发行人、发行人的关联方相互之间提供的担保）： 

单位：万元 

担保方名称 被担保方名称 合同约定担保金额 债务履行期限 

广州市城市建

设开发有限公

司 

江门市蓬江区碧桂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459 

2016 年 3 月 10 日至

2019 年 3 月 9 日 

广州市城市建

设开发有限公

司 

广州中耀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 

45,000 

2015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0 日止 

2. 未决诉讼（仲裁）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发现发行人及合并范围内子

公司存在如下尚未了结的且标的金额 5,000 万元以上的诉讼或仲裁： 

（1）金网达证券上市保荐合同纠纷案件 

2016 年 12 月，广东金网达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金网达”）起诉广州证券，

要求解除广州证券与金网达签署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推荐挂牌并持续

督导协议书》，返还金网达已支付的推荐挂牌费 30 万元，要求广州证券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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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850,000 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

粤民辖终 159 号《民事裁定书》，本案的诉讼标的总额为 147,150,000 元。目前法

院已作出一审判决书，判决解除原告金网达与广州证券的协议，并驳回金网达的

其他诉讼请求。金网达已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尚未作出生效的判决。 

（2）吉粮债纠纷案 

吉林粮食集团收储经销有限公司（“吉粮收储”）非公开发行 2014 年中小企

业私募债，吉粮收储为债券发行人，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吉粮集团”）为债

券担保人，广州证券为承销商及转让服务推荐人。因投资本金及利息未获清偿，

2017 年 2 月 28 日，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交《民事起诉状》。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向长春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要求吉粮收储赔偿投资本金及利息，要求吉粮集团、

广州证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民事起诉状，东兴证券诉讼的标的金额约

为 3,576.9982 万元，安信证券的诉讼标的金额约为 9,538.6619 万元，合计约为

13,115.6601 万元。目前本案已开庭审理，法院尚未作出一审判决。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并非上述两个案件的当事人，案件的判决结果所涉及

的权利与义务均应由广州证券独立享有和承担，前述诉讼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

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除前述诉讼外，根据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发行人及其

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了结的可能会对其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不利

影响的重大诉讼或仲裁。 

3. 重大承诺及其他重大或有事项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除上述对外担保及未决诉讼（仲裁）外，发行人及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可

能引发重大法律风险的重大承诺及其他重大或有事项。 

综上所述，发行人及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上述或有事项不会对本次发行构



 

 

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2018 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的法律意见书 

37 

 

成实质影响。 

(八) 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经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最近三年的重大资产重组为：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越秀金控”）的重大资产重组。其主要情况如下： 

越秀金控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诚启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邮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计

持有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32.7650%股权，并向广州越秀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越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佳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及共青城贯弘长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4 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不超

过人民币 28.4 亿元，用于支付本次收购广州证券 6 家小股东股权的现金对价部

分，以及补充广州证券资本金。 

越秀金控已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转入重

大资产重组程序并继续停牌。2016 年 12 月 25 日，越秀金控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并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2017 年 1 月 12 日，越秀金控收到广州市国资委转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越秀金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广州证券少数股

权并募集配套资金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复函》（粤国资函[2017]41 号），同意越秀

金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广州证券少数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2017 年 1 月 23 日，越秀金控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重组相关议案。 

2017 年 2 月 26 日，越秀金控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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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事项的相关议案。 

2017 年 3 月 2 日，越秀金控收到中国证监会于 2017 年 3 月 1 日出具的《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170393 号）。 

2017 年 3 月 23 日，越秀金控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事项的相关议案。 

2017 年 3 月 28 日，越秀金控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通知书》（170393 号）。 

2017 年 5 月 19 日，越秀金控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不予调整的议案》。 

2017 年 11 月 17 日，越秀金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通过，越

秀金控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开市起复牌。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越秀金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宜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有条件通过；越秀金控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

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程序。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不构成发行人本身的重大资产重组，且不对

本次发行主体资格及发行决议的有效性产生影响。 

(九) 信用增进安排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及《募集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无

信用增进事项。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了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和条件；发行

人已经取得本次发行的各项批准和授权，该等已经取得的批准或授权合法有效，

且已履行了有关规则要求的法定程序；发行文件均由具备出具该文件资格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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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本次发行合法合规，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

办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中期票据业务指引》、《银行间债券市场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中介服务规则》、《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说明书

指引》、《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引》及有关规则的要求。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影响的潜在法律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肆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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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1) 广州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 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3)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5) 广州造纸集团有限公司 

(6) 广州越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7) 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 

(8) 越秀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9)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0) 创兴银行有限公司 

(11)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4) 广州市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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